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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 12月 9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公司进行了执法检查。

检查发现你公司清远港清新港区婆角作业区多用途泊位工程项

目于 2014 年建成投入运营，但未依法办理环评审批手续，虽建

设了污染治理设施，但未通过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，未依法取

得排污许可。

以上事实，有 2016 年 12 月 9 日《清远市清新区环境保护局

环境监察分局现场检查记录表》、2016 年 12 月 9 日《环境现场

处理通知书》、2017 年 1 月 6 日《清远市清新区环境保护局询问

调查笔录》、现场相片以及相关书证等证据为凭。

我局认为你经营码头的行为违反了《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》

第二十一条第一款“本省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。



Z

禁止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违反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

染物。”的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二十五条：“企业事

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，造成或

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

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，可以查封、扣押造成污

染物排放的设施、设备。”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对你码头生产设备

等予以查封。查封期限为 2017 年 4 月 12 日起至 2017 年 5 月 11

日止。查封设施、设备存放于你码头经营场所内,在此期间，你

码头不得擅自损毁封条、变更查封状态或者启用已查封的设施、

设备并付有妥善保管的义务,如你码头擅自损毁封条、变更查封

状态或者启用已查封的设施、设备，我局依法将你码头的违法行

为移送公安机关处理。

如你码头对本行政强制措施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

起 60 日内向清新区人民政府或者清远市环境保护局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清新区人民法院提

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本决定的

执行。

清远市清新区环境保护局

2017 年 4 月 12 日


